
 

  

证券代码：000402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2024-130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4 年 10 月 23 日 14:50 召开。 

（二）召开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 7 号金融街公寓D 座。 

（三）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四）召 集 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五）主 持 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扬先生。 

（六）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10

月 23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24 年 10 月 23日 9:15）至投票结束时间（2024 年 10 月 23 日 15:00）

间的任意时间。 

（七）会议的召开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961 人，持有和代表



 

  

股份 1,596,303,3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3.4072%，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应公司邀请，北京观

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961 人，持有和代表

股份 1,596,303,3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53.4072%。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4 人，代表股份 1,099,163,31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36.7745%。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957 人，代表股份 497,140,047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16.6327%。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如下（本公告中的百分比均保留四位小数，若各分项

数值之和、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一）审议公司申报发行私募公司债券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596,303,360  1,591,775,391  99.7163% 3,907,414  0.2448% 620,555  0.0389%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28,617,987  24,090,018  84.1779% 3,907,414  13.6537% 620,555  2.1684%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申报发行私募公司债券的议案。具体事项如下： 

（1）发行规模：公司本次申请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票面总额不超过 21 亿元，最终规模



 

  

以股东大会及监管机构批复情况为准。 

（2）资金用途：募集资金用于存续公司债借新还旧，最终募集资金用途以股东大会及监

管机构批复情况为准。 

（3）发行期限：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 10 年（含 10 年），具体期限根据

公司需要和市场情况确定。 

（4）发行利率：本次公司债券采取固定利率形式，采用市场化发行方式，最终票面利率

以簿记建档结果为准。 

（5）发行方式：在本次公司债券注册有效期内，根据资金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在中

国境内分期发行。 

（6）决议有效期：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的有效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 36 个月。 

（7）授权事项：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在董事会获得授权后授权公司经理班子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具体事宜。 

（二）审议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

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 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 A 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1,596,303,360  1,592,073,353  99.7350% 3,081,746  0.1931% 1,148,261  0.0719% 

单独或合计持股 5%

以下的中小股东 
28,617,987  24,387,980  85.2191% 3,081,746  10.7686% 1,148,261  4.0124%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具体事项如下： 

（1）同意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聘期一年，2024 年度审计费用和内控审计费用合计 303 万元，其中年度财务报表审计费

用 218 万元、内控审计费用 85万元。 



 

  

（2）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应公司邀请，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指派张文亮律师和战梦璐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观意字 2024 第 007625 号），主要法律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所律

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10月 24 日 


